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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教科院党〔2023〕15 号

关于开展“弘扬清廉之风 涵养廉洁文化 ”

主题书画征集活动的通知

各支部、各中心（室）：

墨香传廉韵，清风扬正气。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

大力弘扬新时代廉洁文化，丰富我院干部职工文化生活，扎实有

效推进清廉单位建设，努力营造崇廉向善、团结干事、风清气正

的廉政文化氛围，院党委决定在全院组织开展“弘扬清廉之风 涵

养廉洁文化”清廉建设主题的书画展览征集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

“弘扬清廉之风 涵养廉洁文化”

二、征集范围

本次活动面向全院在职、离退休的干部职工公开征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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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征集时间

自通知发布之日起，至 2023 年 9 月 25 日截止

四、作品形式

以书法、绘画和诗歌作品形式提交

五、作品要求

1、书法、绘画和诗歌作品以“弘扬清廉之风 涵养廉洁文化”

为主题，要求立意新颖、构思巧妙、内容真实，并为原创。

2、书法类作品：书体不限，除楷书外其他字体均需附释文，

以横幅、竖幅为宜。

3、绘画类作品：含国画、水彩画、油画、素描、漫画、版

画、剪纸、剪贴画等各种形式，作品独幅或组画均可，风格不限，

提倡多样化。

4、诗歌类作品：撰写清廉诗文诗句诗歌、随笔、倡廉格言

等作品，应紧扣廉洁主题进行创作，充分展示中华民族赓续传递

的廉洁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核。不得简单抄袭，字数不超过300字，

以个人诗歌创作为主。

5、请作者在作品背面的右下角贴上作品标签并写明作者真

实姓名、联系电话等信息。

六、参与方式

可通过个人或党支部收集形式交由党委办公室

联系人：杜炜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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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邮箱：sxsjkydb@163.com

七、作品展示及奖励

1、征集在职、离退休干部职工的书法、绘画和诗歌作品，

在评选的基础上，择优进行公开展览。通过组织观赏，引导党员

干部陶冶道德情操、树牢廉洁理念。

2、在征集作品结束后，我院将评选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

奖、优秀奖若干名，颁发获奖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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